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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已经进行了１０

年，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

了积极的作用。为了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实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有必要从１９９６年起到２０００年实施在公民中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通过继续深入进行以宪法、基

本法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

教育，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提

高各级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坚持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制国家的进程。为此，特作决议如下： 一、一切有接受教育

能力的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学习宪法和有关

的法律知识，做到知法、守法，依法维护国家的、集体的和

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

当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知识，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

法办事，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 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应当

将法制教育作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程。各部门、各地方要把

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能否严格依法办事作为干部考试

、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执



法人员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参加法律知识培训，熟练掌握和

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依

法履行职责，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四、企业事业单位

的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把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

为必备的素质，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

做到严格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自觉遵守市场秩序，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 五、青少年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大专院

校、中学（包括中等技术学校）、小学都应当开设法制教育

课。基层组织应当抓好社会青少年的法律常识教育。 六、要

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

宣传教育，注重提高实际效果。文化、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电影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

积极主动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七、法制宣传教育应当坚持

与法制实践相结合、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全面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要从坚持依法治国的高度出

发，积极推进依法治村、治乡、治县、治市、治省和行业、

部门的依法治理工作。 八、实施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第三个五年规划，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

的力量去完成。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应当认真向本系统、本单位的公

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实施规划和本决议的领导和监督，采取有力

措施，使这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律化、制度化，在全社会形成

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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